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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hatGPT是由OpenAI公司制作的新一代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自进入市场以来，为社会带来极大的

机遇，但同时在法律层面也带来了极大争议。在主体上，ChatGPT不能成为适格“作者”；在内容上，

ChatGPT生成物符合独创性要求，但是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所以ChatGPT生成物不构成著作

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且对ChatGPT生成物不予著作权保护，并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创造积极性，并不予我

国《著作权法》鼓励创作的目的相违背。从法理角度，将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通过法律拟制

为主体进行保护、ChatGPT生成物归属于设计者或者使用者，存在不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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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tGPT is a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bot program produced by OpenAI com-
pany. Since its entry into the market, ChatGPT has brought great opportunities to society,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great disputes in the legal level. On the subject, ChatGPT cannot be a qualified 
“author”; In terms of content, ChatGPT produc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originality, but they do 
not meet the people-oriented creation concept, so ChatGPT products do not constitute a work in 
the sense of copyright law. In addition, the non-copyright protection of ChatGPT products will not 
affect the enthusiasm of investors to create, and will not be contrary to the purpose of encouraging 
creation in China’s Copyright Law. From the legal perspective, it is unreasonable to protect the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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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ChatGPT through legal fiction, and the ChatGPT product be-
longs to the designer or the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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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ChatGPT 一经推出，便以其强大的算法能力，迅速火爆全网，广泛应用于新闻创作、学习研究等领

域。ChatGPT 对现存版权法体系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其影响远大于过去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在人工智能发展蓬勃发展的情况下，ChatGPT 生成物能否应当被赋予著作权、权利和义务归属该如何进

行界定，是我国著作权法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明晰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性质的定义以及进行

全新的规制，降低 ChatGPT 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益，并尽可能的激发其最大价值。 

2. ChatGPT 生成物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2.1. ChatGPT 生成物符合独创性要求 

我国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传统的

理解上，决定是否是作品的基础和前提是独创性。 
对于独创性(Originality)，本文从“独”与“创”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独”指的是劳动成果是由本人独立完成，并非抄袭他人，劳动成果源于劳动者本人，包括从无

到有，在已有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并做出实质性改变，无细微差别的含义。 
ChatGPT 通过大量、多次的预训练，在用户输入需求时通过概率统计进行“文字接龙”，尽管其最

终输出的文字是从数据库中逐一、多次复制而成，但从海量数据库以及其目前的模型工作原理来看，其

已脱离了简单、机械的复制、粘贴，已经体现了人类智慧成果，最终形成的文字输出与现有作品重复的

可能性偏低，故已摆脱了已预测的“重复性”，符合独创性中“独”的要求。 
2) “创”指达到一定程度智力高度的劳动，体现一定程度上的个性判断与选择，即“非机械性的脑

力劳动创作”。达到创的要求，需要给创作者留下智力创作空间，否则就不是创作行为，例如学习声乐

的人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专业能力，将一首曲子从五线谱转化为简谱，来进行教学创作，由于简谱和五

线谱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留给创作者的创作空间就极为狭小，其转化生成物不符合创的要求。

相反的是，翻译家将国外书籍，翻译为中文，此时的翻译结果必然是基于翻译者的选择与编排，因为对

于同一句，每个人的翻译结果都不尽相同，留给翻译者的创造空间极大，印上了翻译者个性的标签，是

个人智力创造的产物。 
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认为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的作品，只要符合作品的一般形式，肯定其生成

物的独创性，从而认定其构成作品。ChatGPT 并非根据统计结果输出最有可能输出的内容，而是按照概

率随机输出，因此当用户对其输入相同的内容时，ChatGPT 每次输出的回答都可能不相同。此外，ChatGPT
还会根据用户输入的内容而不断地进行调整和自我学习，使得每一次输出的内容都有所不同。因此，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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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并非ChatGPT生成的任何内容都能满足独创性要求(例如对于某些相同或类似的输出)，但对于ChatGPT
输出的某些文本而言，已经摆脱了根据算法直接得出结果的机械型内容，具备“独创性”。 

2.2. ChatGPT 不能成为作者 

世界上不少国家认可 ChatGPT 生成物符合独创性要求，但是否认 ChatGPT 可以成为作者。我国在内

的许多国家均只赋予人类才能成为著作权人，人工智能并不能成为著作权人。 
观察我国的《著作权法》，可以得出我国著作权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人工智能

不属于其中。在“菲林案”中，法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品必须是人类的智力成果，创作主体

须是人类，由于上述报告是由软件生成的，并不是自然人创作的，所以，法院否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是我

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1]。 
ChatGPT 生成物仍可能构成侵权。被侵权时，进行维权主体的往往只能是文章的自然人作者而非

ChatGPT，ChatGPT 不是自然人，不能享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身份，不能享有作为主体参与诉讼或

其他争议的地位。故而，不论是作品的侵权，还是被侵权，最终的处理行为仍然是由自然人或法人、非

法人组织行为。 
人工智能近几年不断创新发展，但目前仍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生理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

对于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探讨问题，始于 AlphaGo 打败围棋高手李世石[2]，AlphaGo 是由科学家研发

的算法在下棋，但是 AlphaGo 只能预测围棋的落子位置，不能自主的与对手对峙，仍需要人类的帮助，

可以看出，AlphaGo 缺乏能动性，缺乏一定的创作意图，只能完成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

理等。它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根据预设的规则和算法进行操作，缺乏自主学习和推理的能力。 
最为典型的是猴子自拍照，一个猴子抢过摄影师的摄像机，自拍的几张照片引起了法律争议，最终

美国法院以作品必须由人创作，认定猴子不是版权法意义上的作者。2023 年，美国版权局做出了相同的

决定，美国人泰勒用 Midjurney 创作了名为《通向天堂之近路》的绘画，美国版权局给予了版权证书，

但之后泰勒在社交媒体称绘画是有人工智能生成的，美国版权局认为仅仅由机器或程序生成的作品是不

能被版权保护的。因为版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成果，而机器生成的作品缺乏人类的创造

性投入，最终撤销绘画的版权登记[3]。 
综上所述，ChatGPT 生成的内容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3. ChatGPT 生成物的归属 

由上文可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不具有主体资格。但 ChatGPT 生成物存在侵权的风险，

此时需要对其生成物的归属进行明确，明确其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 
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归属。对此，学界存在不同观点：1) 法律拟制

说，将 ChatGPT 拟制为法律主体，赋予其权利义务；2) 生成物归属于设计者；3) 生成物归属于投资者；

4) 生成物归属于使用者。 

3.1. 法律拟制说 

域外一些国家承认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沙特阿拉伯在 2017 年赋予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澳大利

亚等国家相继承认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发明人的地位。 
学界主要是参考我国《著作权法》第 11 条的法人制度，将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法人依法

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但是，视法人为作者的前提是先存在由自然人创作的作品，相关成

果是否为作品与该条规定无关，然后在判断该作品是否符合法人作品的构成要件，第 11 条只解决权利归

属问题，不解决作品认定问题。依据权责统一原则，赋予主体资格不仅会给人工智能赋予权利，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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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担著作权法规定的义务和责任[4]。在面对侵权或者被侵权时，人工智能无法像自然人一样，可以

出庭应诉，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5]。 

人工智能与人类存在根本差别，人工智能在作品创作上具有很高的创作能力，但它仍然受限于人类

对它的编程和控制。人工智能是根据预先设定的算法程序进行创作活动，而这些算法程序是由人类编写

的。ChatGPT 就是如此，用户输入一些指令，ChatGPT 会根据其强大的算法能力，参考借鉴现存的作品，

每天回复大量的问题，这些结果人类无法准确预估。因此，人工智能系统尚无法具有独立地位。 
通过法律拟制的方法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会冲击我国目前相对稳定的法律体系，如做出修

改，会使得相关法律程序更加繁琐，在短时间内尚不具有大的参考价值。 

3.2. 归属于设计者 

虽然设计者只是设计了基础性的系统程序，但这些程序仍然是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创作活动的基础。

设计者的程序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创作的框架和基础，使得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进行自我学习和生成新

的模板和算法。设计者的程序对于人工智能系统的创作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设计者应该对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问题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人工智能设计者只是设计了基础性的系统程序，生成物是在预先设计好的程序上结合数据分析，并

提取所需素材进行自我学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模板。这样来看，设计者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只具有

基础的研发作用，且人工智能自我深度学习的程度以及模板、算法生成的质量是其设计者不能预料的，

设计者对程序研发的作用并非直接作用于“生成物”。某人使用 Photoshop 软件，自行设计了一张图片，

软件设计者不能因是用 Photoshop 制作的，而对此作品享有权利，该生成物的版权归属于使用者。 
ChatGPT 设计完成以后，基于其自身强大的学习功能，ChatGPT 每日回复大量的问题，对于上述回

答，设计者完全没有办法预测，人工智能的独创性与设计者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不再是紧密相连，不

受设计者的控制。人工智能程序作为计算机软件作品，对程序设计者，可以赋予软件著作权的方式，也

可以通过软件使用费和劳动创作付费方法，鼓励和激励软件开发者、设计师和创作者，向他们支付费用

来激励他们继续创造和开发高质量的软件和创意。 
如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归属于设计者，设计者同时享有软件著作权和生成物的权利[6]，会出现重复激

励的问题，有违激励理论。对于其他参与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不符合鼓励创作的原则，打击人工智

能使用者的创作激情，不管使用者投入更大的精力，其生成物不属于使用者，使用者的利益无法得到实

现，违背了利益平衡原则。 

3.3. 归属于投资者 

人工智能程序的成功开发，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技术的创新和改进所依靠的设计者、资本

和技术都依赖于投资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将其权利归属授予给投资人。以投资人为核心配置的该

项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引导这一领域的投资。 
不予将生成物归属于投资者，并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利益，因为投资者的利益完全可以通过收取使用

费等商业手段得到弥补[7]。ChatGPT 是由美国 OpenAI 公司投资开发的，在最新推出的 ChatGPT 软件，

打开后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为了更好的使用体验，需要用户进行充值会员，微软公司通过付费使用的方

式进行盈利。Midjurney 也是美国人泰勒研发的 AI 绘画软件。在《通向天堂之近路》绘画登记案中，美

国版权局的态度非常鲜明，对其生成物不予版权登记，在该案中，泰勒在版权登记后在社交媒体公布其

创作的过程，完全预料到版权局会注销该版权登记，泰勒就不能享受版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比如通过

许可他人利用此绘画而获得许可费。泰勒依旧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通过宣传 Midjurney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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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取相关费用。 
投资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权利归属的问题也需要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如

果权利归属全部授予给投资人，可能会导致技术创新的方向和目标过于狭窄，只关注于短期经济效益而

忽略了长远社会价值。此外，如果投资人完全掌控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将生成物归属于投资者，存在不足之处。 

3.4. 归属于使用者 

对于使用者来说，使用者能够对创作过程进行直接控制，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也具有很大创造性。

使用者需要在创作过程中与人工智能进行互动，共同创造出更优秀的作品。使用者也需要对生成物的最

终形式进行审查和调整，以确保其符合自己的需求和期望，使用者与生成物之间具有更加紧密的联系[8]。 
在前文提及的“《通向天堂之近路》绘画登记案”中，作品登记申请人泰勒主张，由人工智能生成

的内容可以根据美国《版权法》对雇佣作品的规定获得保护[9]。美国的雇佣作品与我国的职务作品类似，

雇佣作品的前提是存在合同关系，且存在自然人创作的作品。目前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上的地位，不能

与泰勒签订雇佣合同，规定雇佣作品的立法目的是确定作品的归属，而不是是否可以为作品的问题，因

此美国版权局撤销该绘画的版权登记。 
从 ChatGPT 的工作原理来看，用户输入关键词，或不断引导、筛选、变更提问的方式获取最终文本，

并未传递用户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这过程对于 ChatGPT 生成内容的独创性而言，贡献显然有限。 
用户使用人工智能创作的内容，并非必然不受著作权保护，关键还需要看用户自身是否传递了独创

性贡献：一方面，对于通过 Photoshop 等软件进行创作的图片作品是受保护的，这是因为在整个过程中

有人类智力活动参与进行创作，从最初的构思到作品完成，最终形成“独创性”；另一方面，通过 ChatGPT
等平台自动生成的作品，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用户只是简单输入需求进行检索。当使用者输入指令后，

ChatGPT 会回应生成复杂的文字组合，此时传统的创作因素是由技术而不是由人类用户所决定和执行的，

当用户输入指令后，对生成内容没有最终的创造性控制力，是机器运用深度学习能力决定了如何在输出

结果中执行这些。 
综上所述，将生成物归属于使用者存在一定不合理之处。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人工智能生成物对著作权法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我们

需要理性及时应对。对于 ChatGPT 生成物不可采取非黑即白的策略，需要充分认识其独特性质，需要认

识到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和创造性，避免“一揽子”决定。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中，不应将著

作权法的创作主体和权利主体范围进行扩大解释。著作权法的创作主体和权利主体范围已经在法律中明

确规定，不能随意扩大解释。虽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了一定的创造性和独创

性，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需要相信现有法律足以回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需

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形成规范性的标准和官方指南，以便更好地保

护著作权人的权益。需要完善著作权法律体系，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保障

著作权人的权益，同时也要考虑到公众利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需求。还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

的监管和管理，防止人工智能生成物侵犯著作权人的权益，同时也要防止人工智能生成物被不法分子用

于非法活动。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完善著作权

法律体系，加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监管和管理，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和著作权人的权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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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充分保护。 
我们应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著作权法制度主动适应新技术的能力。这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创

新，积极推动著作权法的法律规定和管理机制与时俱进，以确保著作权法能够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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